石林县人社局2020年第九批稳岗返还公示

根据《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基金稳岗返还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过企业申报及我局审核，石林深燃巨鹏天然气有限公司、云南石丰种业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符合稳岗返还政策享受条件，拟同意给予7家企业26315元稳岗补贴，现予以公示如下：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上年末职工人数
	裁员比率（%）
	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（元）
	稳岗补贴比例（%）
	稳岗补贴金额（元）

	1
	石林深燃巨鹏天然气有限公司
	23
	0
	4212
	100
	4212

	2
	云南石丰种业有限公司
	17
	0
	4260
	100
	4260



	3
	石林县恒达酱菜厂
	2
	0
	360
	100
	360

	4
	石林县城区供销合作社
	5
	0
	1519
	100
	1519

	5
	石林彝族自治县供销社贸易中心
	10
	0
	2214
	100
	2214

	6
	云南凤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	37
	0
	6420
	100
	6420

	7
	石林易通电缆桥架有限公司
	25
	0
	7330
	100
	7330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，即：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4月16日。对公示内容若有异议，请拨打监督电话：县人社局办公室0871-67796827，就业局0871-67781309。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9日

